渝经信消费〔2026〕6号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开展2026年重庆市消费品工业“爆品”
培育推荐工作的通知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为引导企业聚焦主业，增强消费品供给适配性，培育打造一批拳头产品，根据《深入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7年）》、《关于大力度推进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23〕15号），现就组织开展2026年重庆市消费品工业“爆品”培育推荐工作通知如下。
一、申报条件及要求
（一）基本条件
1.在重庆市内有实际生产经营活动的消费品工业企业。
2.企业拥有自主品牌商标所有权，且在有效期内。
3.申请产品质量精良，新消费适配性强，匹配不同人群需求。
4.企业经营管理规范，质量管理能力较强，拥有专利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。
5.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、质量、环境污染等事故（不存在因食品安全违法、犯罪被相关部门处罚事项）。
（二）企业申报材料
申请企业按要求编写申报书（见附件1），如实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企业对填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。
（三）申报产品范围及数量
按照“33618”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划分，面向消费者的食品及农产品加工、轻纺产业类别的食、穿、用产品。单个企业申报产品不超过2个。
二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审核推荐。按照自愿原则，申报企业将申报书一式两份送所在区县经信部门。区县经信部门对申请企业相关材料进行初审，择优推荐。
（二）报送时间。区县经信部门于2026年4月24日前将申报书及推荐汇总表（各一份）一并报送市经济信息委消费品处，电子版发送邮箱。
联系人：余菲；联系电话：63895034；邮箱：cqjxwxfpc@163.com。
附件：1.2026年重庆市消费品工业“爆品”培育申报书
2.2026年重庆市消费品工业“爆品”培育推荐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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